


产品委托代加工合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	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甲、乙双方在自愿平等、诚信守则、互惠互利的基础上，就甲方委托乙方加工的相关事宜，订立本协议，以兹共同遵守：
一、订单下达与生产安排
甲方根据自身生产计划分批下达订单，每次下订单时，应提前    天将产品参数书面通知乙方，以便乙方组织生产。
二、货物单价
具体单价由双方依据下单时的市场行情协商确定，确认后的单价在订货单及送货单中载明。
三、质量要求
产品质量应符合甲方提供的设计图纸及相关技术标准。
四、货款结算
双方应于每月核对账目一次，由乙方依据甲方当月订单及经甲方指定收货人签收的送货单据，汇总制作对账单，甲方应予以配合并于每月    
日前完成确认，对账结果作为结算依据。
货款按月结算，甲方应在当月对账完成后付清该月货款。
五、交货方式
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生产通知后，按时完成生产并将货物送至甲方指定地点，甲方应安排指定人员签收。送货单应列明货物名称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等信息，并作为双方结算凭证。经协商一致，交货地点及方式可作变更。
交货地点由甲方指定，变更指定收货人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。
六、货物包装

七、验收与异议
甲方应在收货时对货物数量、质量、包装等进行检验，确认无误后由指定收货人签收。
货物验收后    日内为异议期。如甲方未在该期限内提出书面质量异议，视为所交付货物符合本合同约定。
八、违约责任
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逾期交货金额的    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逾期付款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按逾期付款金额的    %向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九、争议解决
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十、其他
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双方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生产通知单（订单）、送货单、负责人身份证明等文件为本合同附件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受托方）：
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责任人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地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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